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09 

第 1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本市鼓山區鼓中段五小段 206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土地總

面積為 29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172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請審議「本市鼓山區鼓中段五小段 206 地號市有非公用土地，土地總

面積為 294 平方公尺，擬完成處分程序後辦理標售」。 

說 明： 

一、法令依據： 

高雄市市有財產自治條例第 49 條第 2 項：「非公用不動產無預定用

途或無保留必要，…，得予標售」。 

公有土地經營及處理原則第 7 點第 7 款規定：「其他經權責機關依

法律或地方公產管理法規規定核定者」，得予出售。 

二、本筆土地都市計畫使用分區為第四種住宅區，位於鼓山一路 161 巷底，

土地總面積 294 平方公尺（約 88.935 坪)，聯外道路僅 4 公尺寬之巷道

出入不便，經評估後缺乏標租之市場，依 105 年公告現值計算總值合計

為 1,152 萬 7,446 元，推出標售除可減少管理成本，並可吸引民間資金

投入，活絡地方經濟，增加稅收及挹注本市住宅基金。 

三、本案經本府 105 年 5 月 3 日第 271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四、檢附本案處分清冊、地籍圖謄本各乙份。 

辦 法：審議通過後，函報行政院核准後 10 年內完成處分。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1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1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1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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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14 

第 2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為內政部核定市政府辦理「高雄雙湖地區都市更新整體計畫」總

經費 650 萬元，其中 150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2066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內政部核定本府辦理「高雄雙湖地區都市更新整體計畫」總經費 650

萬元，其中 150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市議會審議案，敬請審

議。 

說 明： 

一、依內政部 105 年 5 月 18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6988 號函及「中央對直

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條規定辦理。 

二、本市縣市合併後，針對縣市交界處地區（雙湖地區、大鳳山地區及仁

武大社地區等）急需提出都市更新整體規劃之再生發展策略及構想，

提升當地生活環境品質，爰辦理本次都市更新整體計畫。本案業經內

政部營建署 105 年 5 月 6 日函原則同意本府函報之「高雄雙湖地區都

市更新整體規劃」計畫內容，內政部並於 105 年 5 月 18 日函同意本案

計畫總經費計新台幣 650 萬元（中央補助 80％計 520 萬元、本府配合

款 20％計 130 萬元），工作期程預計為 3 年，採一次發包分 3 年執行。 

三、本案計畫總經費 650 萬元，其中 105 年度執行款項 150 萬元（中央補

助 120 萬元，本府配合款 30 萬元）擬按「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

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款與第六款、第四十五點第三款及第四十

六點規定，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由本局納入 105 年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106 以後年度視規劃案進度及中央撥款期

程，循當年度預算編審程序辦理。 

辦 法：同意後由本局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1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1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1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18 

第 3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本市 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申請補助計畫經

費，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擬請同意墊付額度 5,333 萬元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3563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本市 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申請補助計畫經費，擬

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市議會審議同意墊付額度 5,333 萬元，敬請

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5 年 4 月 28 日營署都字第 1052906611 號函（附

件 1）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條第 2、3

項（附件 2）規定辦理。 

二、依內政部營建署 105 年 4 月 28 日函示（附件 1），106 年度「城鎮風

貌型塑整體計畫」各直轄市可匡列補助額度粗估約 4,000 萬元（實際

金額以立法院通過為準），請各直轄市預做納入 106 年度預算準備作

業，106 年度「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本府配合款比例為 25％，依

前開來文估列補助款 4,000 萬元，加上本府配合款 1,333 萬元，總計

5,333 萬元，擬辦理納入預算程序。依據「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

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與第 6 款、第 45 點第 2 款及第 46 點（附

件 3）規定，應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歲入、歲出（含本府配合款）

由各計畫提案機關編列納入 106 年追加預算或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

轉正。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預算，由各計畫提案機關編列納入 106

年度追加或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19 

附件 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2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2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2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2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2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2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2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2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28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2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3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3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32 

第 4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為內政部 105 年度第二階段「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核定市

政府補助計畫案，擬申請墊付款 5,116 萬元，提請市議會審議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356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內政部 105 年度第二階段「城鎮風貌型塑整體計畫」核定本府補助

計畫案，擬申請墊付款 5,116 萬元，提請市議會審議，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 105 年 6 月 30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09171 號函（附件 1）

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條第 2、3 項（附件

2）規定辦理。 

二、旨揭計畫原經議會於 104 年 12月 10 日同意墊付 5,264 萬元（附件 3），

依內政部前開來函核定第二階段計畫總經費 5,280 萬元（附件 1），加計

前已核定之第一階段計畫總經費 5,100 萬元（附件 4），合計共 1億 0,380

萬元，墊付款計不足 5,116萬元。 

三、依據「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點第 4款與第 6款、第

45點第 2款及第 46點（附件 5）規定，應提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歲入、

歲出（含本府配合款）由各計畫提案機關編列納入 105 年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辦 法：同意後辦理墊付執行事宜暨納入預算，如未及於 105 年度納入預算，

則納入 105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6 年度納入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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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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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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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3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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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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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3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40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41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42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4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44 

第 5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補助市政府辦理 106 年「新興中

長程計畫-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 年～107 年)」總經

費 1,042.3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3615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為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補助本府辦理 106 年「新興中長程計畫-

都市計畫書圖重製暨整合應用計畫(103 年～107 年)」總經費 1,042.3

萬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提請市議會審議案，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5 年 9 月 1 日城資字第 1051001897

號函辦理（附件 1）及「中央對直轄市及縣(市)政府補助辦法」第 18

條規定辦理（附件 2）。 

二、本市縣市合併後有 5 個都市計畫區尚未完成都市計畫圖重製，為解決

都市計畫圖伸縮變形、地形地物與現況不符的問題，爰辦理都市計畫

圖重製。本案業經內政部營建署城鄉發展分署 105 年 9 月 1 日函同意

本案計畫總經費計新台幣 1,042.3 萬元（中央補助款 30％計 312.7 萬

元、本府配合款 70％計 729.6 萬元）。 

三、本案擬按「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伍、第四十四點（四）

與（六）、第四十五點（二）與（三）及第四十六點（附件 3）規定，提

請市議會同意墊付後，由本局納入 106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7 年度預算進

行帳務轉正。 

辦 法：同意後由本局納入 106 年度追加預算或 107 年度預算進行帳務轉正。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45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46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47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48 

第 6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訂定 106 年度預算道路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以零費率徵收。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以零費率徵收。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3612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訂定 106 年度預算道路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敬請審議。 

說 明： 

一、本市 106 年度預算道路開闢工程，應徵工程受益費有「路竹區復興路（高

7線）道路拓寬工程」等新開闢道路工程。經依照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

5條之規定，製訂工程受益費徵收計畫書暨徵收費率表（如附件）。 

二、依據「工程受益費徵收條例」第 2 條第 2 項：「…前項工程受益費之

徵收數額，最高不得超過該項工程實際所需費用百分之八十。…」。

按本條文應徵工程受益費僅有上限之規定，並未規定下限，亦即其徵

收費率在 80％以下得由各級政府視實際情形辦理。 

三、本案基於市政財源困窘為增加收入考量，工程受益費徵收費率依 77

年度以前往例以 35％徵收之。 

四、本案業經提本府第 292 次市政會議審議通過。 

辦 法：敬請審議。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49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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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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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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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53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54 

 



決 議 案（第 4次定期大會－市政府提案） 
  

 2055 

第 7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為辦理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

川局補助「內門區口隘溪市仔尾寮橋梁改建工程」需編列新台幣 2,497

萬元，擬請同意墊付新台幣 2,497 萬元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3609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為辦理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

「內門區口隘溪市仔尾寮橋梁改建工程」需編列新台幣 2,497 萬元，

提請貴會審議同意墊付新台幣 2,497 萬元，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 105 年 8 月 18 日水七工字第 1050 

1073220 號函辦理（附件）。 

二、查「內門區口隘溪市仔尾寮橋梁改建工程」所需總經費初估約 2,497

萬元（土地費 50 萬元、地上物補償費 5 萬元、施工費 2,168 萬元、設

計監造費 206 萬 5,000 元、工管費 67 萬 5,000 元），於 104 年 10 月 8

日函請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工程費，七河局 105 年 8 月 18 日

來函表示依據「經濟部水利署補助橋梁涵洞改建工程執行作業注意事

項」同意補助本案工程費（不含土地費及地上物補償費）百分之五十，

計 1,221 萬元，餘下之 1,276 萬元為地方自籌款。 

三、本案為經濟部水利署第七河川局補助 1,221 萬元，地方自籌款 1,276

萬，因未納入本府 105 年度預算案辦理，擬依「直轄市及縣（市）單

位預算執行要點」第四十四點第（四）、（六）款、第四十五點第（二）、

（三）款以及第四十六點規定，擬依程序送市政會議及議會審議，提

請墊付中央補助款及本府自籌款合計 2,497 萬元，並於 107 年度補辦

預算轉正。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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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8 號 類別：工務 

案 由：請審議有關市政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104-107 年度生活圈

道路交通系統建設計畫-三民區十全一路至覺民路打通工程、高雄市濱

海聯外道路開闢工程（北段道路 0K～2K+100）」，105 及 106 年度所需

配合編列開闢經費 2 億 8,617 萬 1,840 元（中央補助款 2 億 3,941 萬

2,840 元、地方自籌款 4,675 萬 9,0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案。 

委員會審查意見：同意辦理。 

大會決議日期：105 年 12 月 28 日 

大會決議會次：第 4 次定期大會第 49 次會議 

大會決議內容：同意辦理。 

復  文  字  號：105.12.29 高市會工字第 1050003610 號函 

附 高雄市政府提案 

案 由：有關本府工務局（新建工程處）辦理「104-107 年度生活圈道路交通

系統建設計畫-三民區十全一路至覺民路打通工程、高雄市濱海聯外道

路開闢工程（北段道路 0K～2K+100）」，105 及 106 年度所需配合編列

開闢經費 2 億 8,617 萬 1,840 元（中央補助款 2 億 3,941 萬 2,840 元、

地方自籌款 4,675 萬 9,000 元），擬以墊付款方式辦理，敬請審議。 

說 明： 

一、依據內政部營建署 105 年 9 月 1 日台內營字第 1050812092 號函辦理。 

二、「三民區十全一路至覺民路打通工程」，為解決本市三民區九如路與

民族路等鄰近道路交通擁擠問題，並配合本府農業局辦理「高雄果菜

市場擴建工程」計畫，一併拓寬改善之工程。工程範圍為三民區十全

一路（果菜市場）至民族一路 178 巷，長度約 325 公尺，依都市計畫

路寬度為 25 公尺，寶珠溝大排加蓋部分寬度為 23 公尺、長約 74 公尺，

連貫至覺民路。本府刻正於施工階段，工程施作須考量現有果菜市場

搬遷期程及營運需求配合辦理，分二期辦理，第一期為計畫道路北側

開闢寬 6 公尺及寶珠溝加蓋，第二期全幅開闢需配合果菜市場遷移時

程辦理。本工程總經費約 1 億 6,025 萬元(土地費 0 元、地上物補償費

6,500 萬元、工程費 8,600 萬元、設計監造費 731 萬元、工管費 194

萬元)，截至 105 年度已籌措設計監造費及第一期費用計 5,010 萬

1,600 元（設計監造費 594 萬 2,600 元、地上物 100 萬元、施工費 4,196

萬元、工管費 119 萬 9,000 元），為配合本次獲內政部營建署同意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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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擬提請墊付中央補助款（設計監造費及第一期費用）4,007 萬 1,840

元（用地費 29 萬 9,544 元、工程費 3,977 萬 2,296 元）。 

三、「高雄市濱海聯外道路開闢工程（北段道路 0K～2K+100）」：原以工

程名稱「新台 17 線道路開闢工程（北段道路 0K～2K+100）」提報營

建署審議，後依營建署審查意見修正工程名稱為「高雄市濱海聯外道

路開闢工程（北段道路 0K～2K+100）」。省道台 17 線自原高雄縣進

入高雄市之路段交通量極大，部份路段彎曲狹窄而多橫交路口，形成

交通瓶頸，故極需外環道路（本工程）以分流車潮。本計畫由於受限

於海軍左營基地軍事管制區之限制，工程分為南、北兩區段辦理，本

次北段道路工程北起橋頭區典昌路，南至楠梓區德民路，長約 2,100

公尺，屬 50 公尺寬都市計畫道路。本工程總經費約 9 億 3,507 萬 6,000

元（土地費 1,710 萬元、地上物 1,200 萬元、施工費 8 億 6,811 萬 1,000

元、設計監造費 2,987 萬 5,000 元、工管費 799 萬元），為利工進擬

先行辦理用地取得及工程施作，工程分三標、分年編列預算執行，提

請墊付 105 及 106 年度所需經 2 億 4,610 萬元（中央補助款 1 億 9,934

萬 1,000 元；地方自籌款 4,675 萬 9,000 元）；其中中央補助款 1 億

9,934 萬 1,000 元（用地費 2,357 萬 1,000 元、工程費 1 億 7,577 萬

元）、地方自籌款 4,675 萬 9,000 元（用地費 552 萬 9,000 元、工程

費 4,123 萬元），並於爾後年度循預算編審程序辦理帳務轉正及編列

不足款。 

四、上揭 2 項工程擬依據「直轄市及縣（市）單位預算執行要點」第 44

點第 4 款、第 6 款及第 45 點第 2 款、第 3 款及第 46 點規定提請墊付

2 億 8,617 萬 1,840 元（中央補助款 2 億 3,941 萬 2,840 元、地方自

籌款 4,675 萬 9,000 元）。墊付款於 106 年度追加預算或於 107 年度

循預算編審程序辦理帳務轉正並續編本案不足款。 

辦 法：敬請審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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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濱海聯外道路開闢工程(北段道路 0K～2K+100): 

工程北起橋頭區典昌路，南至楠梓區德民路，長約 2,100 公尺，

屬 50公尺寬都市計畫道路。 

 

 

 

 

 

 

 

 

 

 

 


